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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债资比例利息的计算，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按照国

税发［2009］2号文第88条“直接或间接实际支付给境外关

联方的利息应视同分配的股息,按照股息和利息分别适用

的所得税税率差补征企业所得税，如已扣缴的所得税税

款多于按股息计算应征所得税税款，多出的部分不予退

税”的规定，对境外关联企业支付的利息，无论是否超过

利率标准，还是超过关联债资比例标准，均不得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因此，居民企业支付给境外A企业的

275万元利息均不得在税前扣除，而应该视同分配的股

息，按照股息和利息分别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差补征企业

所得税。

2. 对境内B企业：境内B企业分得超关联债资比例的

利息支出 31.7万元，而B企业的实际税负 30%，高于该居

民企业（25%），所以支付的31.7万元利息支出准予在税前

扣除，但超过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的 15万元

利息则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3. 对境内C企业：境内B企业分得超关联债资比例

的利息支出21.15万元，而C企业的实际税负15%，低于该

居民企业（25%），所以支付的 21.15万元利息支出不得在

税前扣除。

综上所述，该居民企业 2012年度支付给关联A、B、C
企业共计415万元的借款利息中，不得税前扣除的利息为

311.5万元（275+15+21.5），可以税前扣除的利息金额为

103.5万元（75-31.7+31.7+50-21.5）或（415-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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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于2013
年 12月 6日联合下发《关于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个人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103号），对企业年金、职

业年金个人所得税问题进行了规定，本通知自 2014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现就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状况及财税

［2013］103号文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什么是企业年金、职业年金

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主要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

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个部分，其中，补充养老

保险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

企业年金主要针对企业，根据《企业年金试行办法》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0号）的规定，企业年金是指

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

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职业年金主要针对事业单位，根据

《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试行办法》（国办发［2011］37号）的规

定，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

上，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二、企业年金的发展

1. 关于企业年金的立法情况。我国的企业年金从

2000年开始提出，《国务院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

财税［2013］103号文对企业年金的纳税影响

陈依阔

（厦门市土地开发总公司 厦门 361013）

【摘要】财税［2013］103号文的出台使企业年金的缴税由缴费阶段变更为领取阶段，不仅产生了企业年金的递

延纳税，也对企业年金的税负、领取方式等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国税函［2009］694号文与财税［2013］103号

文对企业年金纳税的不同之处，进而分析财税［2013］103号文出台对完善补充养老保险体系的意义。

【关键词】企业年金 递延纳税 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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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企业数（百个）

320

331

335

371

449

547

职工数（万人）

929

1 038

1 179

1 335

1 577

1 847

积累基金（亿元）

1 519

1 911

2 533

2 809

3 570

4 821

注：数据来源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基金监督司公布的

《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2012年度）》。

表 1 2007 ~ 2012年企业年金基本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基金监督司公布的

《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2012年度）》和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07 ~ 2012年各年度的基金年度报告。

年份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企业年金（亿元）

1 519

1 911

2 533

2 809

3 570

4 821

社保基金（亿元）

4 338

5 131

7 367

8 376

8 386

10 754

年金/社保基金

35%

37%

34%

34%

43%

45%

表 2 企业年金与社保基金的规模比较情况

点方案》（国发［2000］42号）第二条第十点中明确提出：

“有条件的企业可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并实行市场化运

营和管理。企业年金实行基金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方

式进行管理，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企业缴费在工

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可从成本中列支。”

2004年 1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企业年金试

行办法》（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0号），规定企业年金

基金实行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方式进行管理，企业年

金基金可以按照国家规定投资运营，企业年金受托人应

选择具有资格的商业银行或专业托管机构，作为企业年

金基金托管人。2014年 2月，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银监

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四部门联合发布《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试行办法》（原劳动保障部令第23号），对企业年金基金的

受托管理、账户管理、托管以及投资管理进行了规范。两

个办法的出台明确了企业年金市场化运作的大方向和规

则，标志着企业年金制度整体框架初步形成。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四部

门 2011年 2月发布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11号）、2013年 2月发布的《关于扩大

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范围的通知》（人社部发［2013］23号）

等文件对年金管理进行了不断完善，财税［2013］103号也

属于对年金管理的完善文件。

2. 企业年金规模等发展现状。根据《全国企业年金基

金业务数据摘要（2012年度）》，至2012年底全国已建立年

金的企业 54 737家，参加职工 1 846.55万人，积累基金 4
821亿元，其中2012年度基金净增加1 251万元，2012年当

年领取基金人数50.55万人，领取金额148.49亿元。从表1
显示的数据来看，在发展规模上，2012年的 4 821亿元较

2007年的 1 519亿元增长了 217%，静态年均增长 43.4%；

在覆盖范围上，2012年的1 847万人较2007年的929万人

增长了99%，静态年均增长近20%。

从表2显示的数据来看，企业年金与社保基金总量都

是在不断增长的，企业年金和社保基金总量在 2012年底

分别达到了 4 821亿元、10 754亿元，但是年金的增长速

度超过了社保基金的增长速度。从表 2可以看出，年金与

社保基金的比例从 2007年的 35%上升至 2012年的 45%，

年金在补充养老保险方面已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三、财税［2013］103号文出台前后年金纳税比较

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694 号）相比，财税

［2013］103号文的主要亮点在于年金的递延纳税，即在年

金缴费环节和年金基金投资收益环节暂不征收个人所得

税，将纳税义务递延到个人实际领取年金的环节。两个文

件主要在以下三点存在差异。

1. 年金递延纳税。根据国税函［2009］694号文第一、

二条规定，“一、企业年金的个人缴费部分，不得在个人当

月工资、薪金计算个人所得税时扣除。二、企业年金的企

业缴费计入个人账户的部分是个人因任职或受雇而取得

的所得，属于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在计入个人账户时，

应视为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不与正常工资、薪金合

并），不扣除任何费用，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算当

期应纳个人所得税款，并由企业在缴费时代扣代缴。”即

年金个人缴费部分和企业缴费部分计入个人账户时均在

当期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财税［2013］103号文第一条第1、2点规定，“1.企
业和事业单位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办法和标准，为

在本单位任职或者受雇的全体职工缴付的企业年金或职

业年金单位缴费部分，在计入个人账户时，个人暂不缴纳

个人所得税。2.个人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缴付的年金个

人缴费部分，在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的 4%标准

内的部分，暂从个人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年金

个人缴费部分和企业缴费部分计入个人账户时均不在当

期缴纳个人所得税，在年金分配时缴纳个人所得税，即产

生年金递延纳税。

2. 明确年金的投资收益纳税。国税函［2009］694号文

实行的是在缴费环节纳税，年金的投资收益发生在缴费

以后，文件中未明确年金投资收益是否纳税及相应的纳

税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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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13］103号文第二条规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

收益分配计入个人账户时，个人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但是根据第三条“领取年金的个人所得税处理”规定，个

人领取年金时需全额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适用的

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全额即意味着年金的投资收益需

缴纳个人所得税。

3. 影响年金领取方式。国税函［2009］694号文虽未对

年金领取方式作出规定，但由于实行的是在缴费环节纳

税，领取环节不再纳税，因此个人退休后一般都会选择一

次性全额领取年金。

财税［2013］103号文则按不同的年金领取方式分三

种计税方法：①按月、按季或按年领取的，可分摊到月计

征个人所得税；②对个人因出境定居而一次性领取的，或

个人死亡后，其指定的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一次性领取

的，允许领取人将一次性领取的年金按 12个月分摊到各

月计征个人所得税；③对个人除上述特殊原因外一次性

领取的，单独作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

税。

根据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的决定》，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 7级超额累进税率，

因此财税［2013］103号文对于非特殊原因一次性领取年

金按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提

高了一次性领取年金的税负。

以下举例说明国税函［2009］694号文和财税［2013］
103号文对于一次性领取年金的税负差别：

例：个人月工资收入 5 000元（不考虑五险一金），企

业年金个人月缴费 200元（含在 5 000元中），企业月缴费

200元，连续缴费20年，年金投资年收益率5%。则：

（1）按照财税［2013］103号文的规定。①个人月应纳

税所得额=5 000-200=4 800（元），应纳个人所得税=（4 800-
3 500）×3%=39（元），20年累计缴个人所得税=39×12×
20=9 360（元）。②每月实际缴入年金账户的金额为 400
元，按年收益率 5%、连续缴 20年计算，年金终值=400×
（F/A，5%/12，240）=164 413（元），其中本金=400×12×20=
96 000（元），收益=164 413-96 000=68 413（元）。一次性领

取时需缴纳个人所得税（164 413-3 500）×45%-13 505=
58 906元，扣税后可领取额为105 507元。

（2）按照国税函［2009］694号文的规定。①个人月应

纳税所得额=5 000+200=5 200（元），应纳个人所得税=
（5 200-3 500）×10%-105=65（元），20年累计缴个人所得

税=65×12×20=15 600（元）。相对财税［2013］103号文，每

月多纳税=65-39=26（元），26元应作为400元年金对应的

所得税。②每月实际可缴入年金账户的金额=400-26=374
（元），按年收益率 5%、连续缴 20年计算，年金终值=374×

（F/A，5%/12，240）=153 727（元），其中本金=374×12×20=
89 760（元），收益=153 727-89 760=63 967（元）。一次性

领取时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

一次性领取年金时，按照国税函［2009］694号文比按

照财税［2013］103号文可多领取48 220元（153 727-105 507）。

因此，财税［2013］103号文会影响年金的领取方式，将使

年金领取方式由一次性领取改为逐月、逐季或逐年领取。

四、财税［2013］103号文的进一步影响

1. 递延纳税增加年金规模，利好金融行业。根据《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11号）

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年金基金财产限于境内投资，投资

范围包括银行存款、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债券回购、万能

保险产品、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以及

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债、企业（公司）债、可转换

债（含分离交易可转换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金

融产品。

根据《关于扩大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范围的通知》（人

社部发［2013］23号）第一条规定，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范围

在第 11号令第四十七条规定的金融产品之外，增加商业

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特定

资产管理计划、股指期货。企业年金递延纳税将增加年金

即期的资金规模，因企业年金的投资产品主要为股票、债

券、保险产品等金融产品，因此财税［2013］103号文的出

台将增加注入金融市场的资金量，利好金融行业。

2. 影响年金领取方式，真正实现补充养老保险的目

的。按上面所述，财税［2013］103号文对于非特殊原因一

次性领取年金按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的规定，个人基于税率差异的考虑，将使得年金的领取方

式由一次性领取变更为逐月、逐季或逐年领取。虽然对个

人而言是不利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有利于补充养

老保险体系的建立。个人一次性领取年金后存在投资损

失、过度花费等不可测的风险，一旦一次性领取的资金在

短期内消耗完，则违背了建立企业年金补充养老保险的

目的，不符合年金设立的初衷。按月、按季或按年领取方

式，虽然每次领取的金额不多，但是可长期享受、长期保

障，真正起到补充养老保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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